
一、根据原银监会《关于商业银行资本构成信息披露的监管要求》，有关

本集团 2018 年末资本构成、资本工具主要特征等详细信息，详见下表 1-5。 

 

表 1：资本构成披露 

(单位：百万元) 

核心一级资本： 数额 

1 实收资本 15,387 

2 留存收益 -  

2a 盈余公积 13,635 

2b 一般风险准备 31,788 

2c 未分配利润 82,434 

3 累计其他综合收益和公开储备 -  

3a 资本公积（含其他综合收益） 53,917 

3b 其他 - 

4 过渡期内可计入核心一级资本数额(仅适用于非股份公司，股

份制公司的银行填 0 即可） 
- 

5 少数股东资本可计入部分 1,038 

6 监管调整前的核心一级资本 198,200 

核心一级资本:监管调整 

7 审慎估值调整 - 

8 商誉（扣除递延税负债） - 

9 其他无形资产（土地使用权除外）（扣除递延税负债） 3 

10 依赖未来盈利的由经营亏损引起的净递延税资产 - 

11 对未按公允价值计量的项目进行现金流套期形成的储备 - 

12 贷款损失准备缺口 - 

13 资产证券化销售利得 - 

14 自身信用风险变化导致其负债公允价值变化带来的未实现损

益 
- 

15 确定受益类的养老金资产净额（扣除递延税项负债） - 

16 直接或间接持有本银行的普通股 - 

17 银行间或银行与其他金融机构间通过协议相互持有的核心一

级资本 
- 

18 对未并表金融机构小额少数资本投资中的核心一级资本中应

扣除金额 
- 



 1 

19 对未并表金融机构大额少数资本投资中的核心一级资本中应

扣除金额 
- 

20 抵押贷款服务权 - 

21 其他依赖于银行未来盈利的净递延税资产中应扣除金额 - 

22 对未并表金融机构大额少数资本投资中的核心一级资本和其

他依赖于银行未来盈利的净递延税资产的未扣除部分超过核

心一级资本 15%的应扣除金额 

- 

23 其中：应在对金融机构大额少数资本投资中扣除的金额 - 

24 其中：抵押贷款服务权应扣除的金额 - 

25 其中：应在其他依赖于银行未来盈利的净递延税资产中扣除的

金额 
- 

26a 对有控制权但不并表的金融机构的核心一级资本投资 - 

26b 对有控制权但不并表的金融机构的核心一级资本缺口 - 

26c 其他应在核心一级资本中扣除的项目合计 - 

27 应从其他一级资本和二级资本中扣除的未扣缺口 - 

28 核心一级资本监管调整总和 3 

29 核心一级资本 198,197 

其他一级资本： 

30 其他一级资本工具及其溢价  19,978  

31 其中:权益部分  19,978  

32 其中:负债部分 - 

33 过渡期后不可计入其他一级资本的工具 - 

34 少数股东资本可计入部分 138 

35 其中：过渡期后不可计入其他一级资本的部分 -  

36 监管调整前的其他一级资本  20,116  

其他一级资本：监管调整 

37 直接或间接持有的本银行其他一级资本 - 

38 银行间或银行与其他金融机构间通过协议相互持有的其他一

级资本 
- 

39 对未并表金融机构小额少数资本投资中的其他一级资本应扣

除部分 
- 

40 对未并表金融机构大额少数资本投资中的其他一级资本 - 

41a 对有控制权但不并表的金融机构的其他一级资本投资 - 

41b 对有控制权但不并表的金融机构的其他一级资本缺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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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c 其他应在其他一级资本中扣除的项目 - 

42 应从二级资本中扣除的未扣缺口 - 

43 其他一级资本监管调整总和 - 

44 其他一级资本  20,116  

45 一级资本（核心一级资本+其他一级资本） 218,313 

二级资本： 

46 二级资本工具及其溢价 40,000 

47 过渡期后不可计入二级资本的部分  - 

48 少数股东资本可计入部分 277 

49 其中：过渡期结束后不可计入的部分 -  

50 超额贷款损失准备可计入部分 17,466 

51 监管调整前的二级资本 57,743 

二级资本：监管调整 

52 直接或间接持有的本银行的二级资本 - 

53 银行间或银行与其他金融机构间通过协议相互持有的二级资

本 
- 

54 对未并表金融机构小额少数资本投资中的二级资本应扣除部

分 
- 

55 对未并表金融机构大额少数资本投资中的二级资本 - 

56a 对有控制权但不并表的金融机构的二级资本投资 - 

56b 有控制权但不并表的金融机构的二级资本缺口 - 

56c 其他应在二级资本中扣除的项目 - 

57 二级资本监管调整总和 - 

58 二级资本 57,743 

59 总资本（一级资本+二级资本） 276,056 

60 总风险加权资产 2,092,350 

资本充足率和储备资本要求 

61 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 9.47% 

62 一级资本充足率 10.43% 

63 资本充足率 13.19% 

64 机构特定的资本要求 -  

65 其中：储备资本要求（备注 1） 2.50% 

66 其中：逆周期资本要求 - 

67 其中：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附加资本要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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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 满足缓冲区的核心一级资本占风险加权资产的比例（备注 2） 4.47% 

国内最低监管资本要求 

69 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 5% 

70 一级资本充足率 6% 

71 资本充足率 8% 

门槛扣除项中未扣除部分 

72 对未并表金融机构的小额少数资本投资未扣除部分 982 

73 对未并表金融机构的大额少数资本投资未扣除部分 -  

74 抵押贷款服务权（扣除递延税负债） - 

75 其他依赖于银行未来盈利的净递延税资产(扣除递延税负债) 7,410 

可计入二级资本的超额贷款损失准备的限额 

76 权重法下,实际计提的贷款损失准备金额 47,275 

77 权重法下，可计入二级资本超额贷款损失准备的数额 17,466 

78 内部评级法下，实际计提的超额贷款损失准备金额 - 

79 内部评级法下，可计入二级资本超额贷款损失准备的数额 - 

符合退出安排的资本工具 

80 因过渡期安排造成的当期可计入核心一级资本的数额 - 

81 因过渡期安排造成的不可计入核心一级资本的数额 - 

82 因过渡期安排造成的当期可计入其他一级资本的数额 - 

83 因过渡期安排造成的不可计入其他一级资本的数额 - 

84 因过渡期安排造成的当期可计入二级资本的数额 40,000 

85 因过渡期安排造成的当期不可计入二级资本的数额  - 

注：1、根据《中国银监会关于实施〈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试行）〉过

渡期安排相关事项的通知》（银监发[2012]57号）相关要求，过渡期内，逐步

引入储备资本要求（2.5%），商业银行应达到分年度资本充足率要求。2018年

末，储备资本要求为 2.5%。 

2、“满足缓冲区的核心一级资本占风险加权资产的比例”=核心一级资本充

足率 9.47%-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最低要求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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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集团口径的资产负债表（财务并表和监管并表） 

(单位：百万元) 

项目 
银行公布的合

并资产负债表 

监管并表口径下

的资产负债表 

资产     

现金及存放中央银行款项 210,204 208,465 

存放同业款项 21,871 21,717 

拆出资金 40,663 40,651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 12,470 12,470 

衍生金融资产 1,130 1,130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1,723 5,084 

应收利息 17,350 17,350 

发放贷款和垫款 1,566,241 1,566,241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125,265 119,384 

持有至到期投资 415,524 415,855 

应收款项类投资 233,762 230,600 

长期股权投资 - - 

固定资产 13,582 13,582 

土地使用权 - 78 

递延所得税资产 7,410 7,410 

商誉 - - 

无形资产 81 3 

其他资产 13,304 19,884 

资产总计 2,680,580 2,679,904 

负债    

向中央银行借款 171,064 1,795 

同业及其他金融机构存放款项 293,072 292,917 

拆入资金 77,111 77,111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负债 - - 

卖出回购金融资产款 14,378 183,647 

客户存款 1,492,492 1,491,950 

衍生金融负债 1,054 1,054 

应付债务凭证 360,469 122,500 

应付职工薪酬 5,799 5,799 

应交税费 7,167 7,167 

应付利息 19,151 19,152 

递延所得税负债 - - 

预计负债 - 1 

其他负债 20,108 258,100 

负债合计 2,461,865 2,461,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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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者权益    

股本 15,387 15,387 

其他权益工具 19,978 19,978 

资本公积 53,292 53,292 

其他综合收益 625 625 

盈余公积 13,635 13,635 

一般风险准备 31,788 31,788 

未分配利润 82,436 82,434 

外币报表折算差额 - - 

少数股东权益 1,574 1,572 

股东权益合计 218,715 218,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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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有关科目展开说明表 

(单位：百万元) 

项目 监管并表口径下的资产负债表 代码 

商誉 - a 

无形资产（不含土地使用权） 3 b 

递延税所得税负债 -   

    其中：与商誉相关的递延税项负债 - c 

    其中：与其他无形资产（不含土地

使用权)相关的递延税负债 
- d 

实收资本  35,365  e 

    其中：可计入核心一级资本的数额  15,387  f 

    其中：可计入其他一级资本的数额  19,978  l  

资本公积（含其他综合收益）  53,917  g 

盈余公积  13,635  h 

一般风险准备  31,788  i 

未分配利润  82,434  j 

 

表 4：第二步披露的所有项目与资本构成披露模板中的项目对应关系表 

(单位：百万元) 

项目 数额 代码 

核心一级资本：  

1 实收资本 15,387  e 

2 未分配利润 82,434  j 

3 累计其他综合收益和公开储备 -   

3a 资本公积（含其他综合收益） 53,917  g 

3b 一般风险准备 31,788  i 

3c 盈余公积 13,635  h 

4 过渡期内可计入核心一级资本数额（仅适用于非股

份公司，股份制公司的银行填 0 即可） 
- 

  

5 少数股东资本可计入部分 1,038  k 

6 监管调整前的核心一级资本 198,200   e+j+g+i+h+k 

7 审慎估值调整 -   

8 商誉（扣除相关税项负债） - a-c 

9 其他无形资产（土地使用权外）（扣除递延税负债） 3  b-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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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一级资本： 

10 优先股及其溢价 19,978 l 

11 少数股东资本可计入部分 138 m 

12 监管调整前的其他一级资本 20,116 l+m 

 

表 5：资本工具主要特征模板 

(单位：百万元) 

信息披露模板：监管资本工具的主要特征 

1 发行机构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 

2 标识码 1428008 360020 1720030 

3 适用法律 
《商业银行资本管

理办法（试行）》 

《商业银行资本管

理办法（试行）》 

《商业银行资本管

理办法（试行）》 

 监管处理    

4 

其中：适用

《商业银行

资本管理办

法（试行）》

过渡期规则 

全部计入二级资本 其他一级资本 全部计入二级资本 

5 

其中：适用

《商业银行

资本管理办

法（试行）》

过渡期结束

后规则 

距到期日前最后五

年，可计入二级资本

的金额，按 100%、

80%、60%、40%、

20%的比例逐年减

计。 

其他一级资本 

距到期日前最后五

年，可计入二级资

本的金额，按

100%、80%、60%、

40%、20%的比例逐

年减计。 

6 

其中：适用

法人/集团层

面 

法人、集团层面均适

用 

法人、集团层面均

适用 

法人、集团层面均

适用 

7 工具类型 二级资本债券 优先股 二级资本债券 

8 

可计入监管

资本的数额

（单位为百

万，最近一

期报告日) 

10,000 20,000 30,000 

9 工具面值 10,000 20,000 30,000 

10 会计处理 应付债券 其他权益 应付债券 

11 初始发行日 2014.7.24 2016.3.23 2017.5.24 

12 

是否存在期

限（存在期

限或永续） 

存在期限 永续 存在期限 

13 其中：原到 2024.7.25 无到期日 2027.5.26 



 8 

期日 

14 

发行人赎回

（须经监管

审批） 

是 是 是 

15 

其中：赎回

日期（或有

时间赎回日

期）及额度 

2019.7.25,10000 

自发行结束之日

（即 2016年 3月 28

日）起 5 年后，经

中国银保监会批准

并符合相关要求，

本行有权于每年的

计息日赎回全部或

部分本次优先股，

赎回期至本次优先

股被全部赎回或转

股之日止。 

2022.5.26，30000 

16 

其中：后续

赎回日期

（如果有） 

无 

自发行结束之日

（即 2016年 3月 28

日）起 5 年后，经

中国银保监会批准

并符合相关要求，

本行有权于每年的

计息日赎回全部或

部分本次优先股，

赎回期至本次优先

股被全部赎回或转

股之日止。 

无 

 分红或派息    

17 

其中：固定

或浮动派息/

分红 

固定 

分阶段调整股息 

率（具体见发行方

案） 

固定 

18 

其中：票面

利率及相关

指标 

6.14% 
4.20%（第一个计 

息周期） 
4.8% 

19 

其中：是否

存在股息制

动机制 

否 是 否 

20 

其中：是否

可自主取消

分红或派息 

无自由裁量权 完全自由裁量 无自由裁量权 

21 

其中：是否

有赎回激励

机制 

否 否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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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其中：累计

或非累计 
不涉及 非累计 不涉及 

23 是否可转股 否 是 否 

24 

其中：若可

转股，则说

明转换触发

条件 

- 

（1）当其他一级资

本工具触发事件发

生时，即核心一级

资本充足率降至

5.125%（或以下）

时，公司有权在无

需获得优先股股东

同意的情况下将届

时已发行且存续的

本次优先股按照票

面总金额全部或部

分转为普通股，并

使公司的核心一级

资本充足率恢复到

5.125%以上。在部

分转股情形下，本

次优先股按同等比

例、以同等条件转

股。当优先股转换

为普通股后，任何

条件下不再被恢复

为优先股。 

（2）当二级资本工

具触发事件发生

时，公司有权在无

需获得优先股股东

同意的情况下将届

时已发行且存续的

本次优先股按照票

面总金额全部转为

普通股。当优先股

转换为普通股后，

任何条件下不再被

恢复为优先股。其

中，二级资本工具

触发事件是指以下

两种情形的较早发

生者：①中国银保

监会认定若不进行

转股或减记，公司

将无法生存；②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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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部门认定若不进

行公共部门注资或

提供同等效力的支

持，公司将无法生

存。 

当发生上述触发强

制转股的情形时，

公司需报中国银保

监会审查并决定，

并按照《证券法》

及中国证监会的相

关规定，履行临时

报告、公告等信息

披露义务。 

25 

其中：若可

转股，则说

明全部转股

还是部分转

股 

- 全部或部分 

 

26 

其中：若可

转股，则说

明转换价格

确定方式 

- 

本次优先股的初始

强制转股价格为审

议本次优先股发行

的董事会决议公告

日（即 2015 年 4 月

17 日）前二十个交

易日公司普通股股

票交易均价，即

14.00 元/股。 

自公司董事会通过

本次优先股发行方

案之日起，当公司

因派送股票股利、

转增股本、增发新

股（不包括因公司

发行的附有可转为

普通股条款的融资

工具转股而增加的

股本，如优先股、

可转换公司债券

等）、配股等情况

使公司股份发生变

化时，转股价格将

按下述公式进行调

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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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股或转增股本后

的转股价格：

P1=P0/（1+n）； 

增发新股或配股后

的转股价格：P1=P0

×（N+Q×（A/M））

/（N+Q）； 

其中：P0 为调整前

的有效的强制转股

价格，n 为该次送股

或转增股本率，Q

为该次增发新股或

配股的数量，N 为

该次增发新股或配

股前公司普通股总

股本数，A 为该次

增发新股价或配股

价，M 为该次增发

新股或配股的公告

日（指已生效且不

可撤销的增发或配

股条款的公告）前

一交易日普通股收

盘价，P1 为调整后

的有效转股价格。 

公司出现上述股份

变化情况时，将依

次对强制转股价格

进行调整，并按照

规定进行相应信息

披露。当公司发生

股份回购、公司合

并、分立或任何其

他情形使公司股份

类别、数量及股东

权益发生变化从而

可能影响本次优先

股股东的权益时，

公司将按照公平、

公正、公允的原则

以及充分保护及平

衡优先股股东和普

通股股东权益的原

则，视具体情况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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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转股价格。有关

转股价格调整内容

及操作办法将依据

国家有关法律法规

及监管部门的相关

规定制订。 

本次优先股的强制

转股价格不因公司

派发普通股现金股

利的行为而进行调

整。 

27 

其中：若可

转股，则说

明是否为强

制性转换 

- 是 

 

28 

其中：若可

转股，则说

明转换后工

具类型 

- 普通股 

 

29 

其中：若可

转股，则说

明转换后工

具的发行人 

-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 

 

30 是否减记 是 否 是 

31 

其中：若减

记则说明减

记触发点 

触发事件指以下两

者中的较早者：（1）

银保监会认定若不

进行减记发行人将

无法生存；（2）相

关部门认定若不进

行公共部门注资或

提供同等效力的支

持发行人将无法生

存。 

不适用 

触发事件指以下两

者中的较早者：（1）

银保监会认定若不

进行减记发行人将

无法生存；（2）相

关部门认定若不进

行公共部门注资或

提供同等效力的支

持发行人将无法生

存。 

32 

其中：若减

记，则说明

部分减记还

是全部减记 

全额减记 不适用 

 

 

全额减记 

33 

其中：若减

记，则说明

永久减记还

是暂时减记 

永久减记 不适用 

 

 

永久减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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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其中：若暂

时减记，则

说明账面价

值恢复机制 

- 不适用 

 

35 

清算时清偿

顺序（说明

清偿顺序更

高级的工具

类型） 

在存款人和一般债

权人之后，股权资

本、其他一级资本工

具和混合资本债券

之前 

列于存款人、一 

般债权人和次级 

债务之后，先于 

公司普通股股 

东。 

在存款人和一般债

权人之后，股权资

本、其他一级资本

工具和混合资本债

券之前 

36 

是否含有暂

时的不合格

特征 

否 否 否 

 

其中：若有，

则说明该特

征 

不含赎回激励和转

股条款，含减记条款 
不适用 

不含赎回激励和转

股条款，含减记条

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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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根据原银监会《商业银行杠杆率管理办法（修订）》（中国银监会令[2015]

第 1 号）信息披露要求，2018 年末本集团杠杆率情况如下： 

模板一 

单位：百万元 

序号 项目 余额 

1 并表总资产      2,679,904  

2 并表调整项            -    

3 客户资产调整项            -    

4 衍生产品调整项         14,462  

5 证券融资交易调整项              5  

6 表外调整项        358,819  

7 其他调整项             -3  

8 调整后的表内外资产余额      3,053,186  

模板二 

单位：百万元 

序号 项目 余额 

1 表内资产（除衍生产品和证券融资交易外）  2,678,188  

2 减：一级资本扣减项  -3  

3 调整后的表内资产余额（除衍生产品和证券融资交易外）  2,678,184  

4 各类衍生产品的重置成本（扣除合格保证金）  928  

5 各类衍生产品的潜在风险暴露  14,664  

6 已从资产负债表中扣除的抵质押品总和  -    

7 减：因提供合格保证金形成的应收资产  -    

8 
减：为客户提供清算服务时与中央交易对手交易形成的衍

生产品资产余额 
 -    

9 卖出信用衍生产品的名义本金  -    

10 减：可扣除的卖出信用衍生产品资产余额  -    

11 衍生产品资产余额  15,593  

12 证券融资交易的会计资产余额  586  

13 减：可以扣除的证券融资交易资产余额  -    

14 证券融资交易的交易对手信用风险暴露  5  

15 代理证券融资交易形成的证券融资交易资产余额  -    

16 证券融资交易资产余额  590  

17 表外项目余额  585,495  

18 减：因信用转换减少的表外项目余额  -226,676  

19 调整后的表外项目余额  358,819  

20 一级资本净额  218,313  

21 调整后的表内外资产余额  3,053,186  

22 杠杆率 7.15% 

注：模板一和模板二中的数据按原银监会非现场监管报表口径披露。 


